　附件2

　　承诺书
本单位承诺：
我单位对所申报的2023年宁化县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项目严格按照规定做好项目实施、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配合做好项目的跟踪管理工作。不存在同一项目违规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。对于该项目申报提交的相关佐证材料内容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项目申报责任人：
　　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

